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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 CHUANG JIAN
平安创创建建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魏亮 丁海南

本报讯 如何因地制宜地服务好岛上群众特别是老年群
体？舟山秀山乡摸索出了“民生小铺+四代服务”的破题路径：
民生小铺设到群众家门口，驻铺党员干部、志愿者提供代言、
代办、代购、代赡等服务，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让
岛上老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3月23日上午，记者走进设于秀山乡圆墩社区文化礼堂的
一家民生小铺，小铺里外都是人，全是附近的居民，十分热
闹。68岁的童养其是小铺的常客，他想买个三轮电动车的充
电宝，想让小铺工作人员陶良帮忙看看买哪种好。“我们老
年人不会用淘宝，子女又不在身边，民生小铺开了之后，这
问题就解决了，要买什么就让他们帮着买，再好不过了。”
童养其说，他有事没事就爱来小铺坐坐，不买东西的时候聊
聊天也好。

“代购”是民生小铺“四代服务”的其中一种，也是最受欢
迎的，桌上的登记本显示，代购的东西五花八门，烧饼、舞蹈
鞋、书籍……“如果是要买衣服，他们还会帮我们量尺寸。有
些人家住得远，快递送不到，工作人员还会免费送上门呢！”社

区居民周阿姨看到记者在翻登记本，凑上来夸赞民生小铺。
小铺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便民工具。说话间，居民童静

谊拿着喷洒壶走了进来，前两天，因为家里要给蔬菜喷农药，
她就来这里借了一个。“过两天就要借这个了。”童静谊拿起一
个电蚊拍笑着说，“工具是挺齐全的。不过，除了借工具，还能
帮着找找技术人员就更好了。”

其实，童静谊的这个建议，也正是秀山乡打造民生小铺升
级版的下一步计划——实现从“借工具”到“借技术”。秀山乡
将整合实用技术型人才，健全完善水电工、家庭护理等为主的
志愿服务队伍，进一步推出民生信箱、民生热线、民生QQ群三
大平台，“收听”民生，对群众反映的生产生活困难随报随解。
另外，“小铺夜话”“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难事帮办”绿色通道、
小铺民情档案建设等，也都将在民生小铺升级版中着重体现。

从2015年9月舟山市第一家民生小铺在圆墩社区成立，到
现在，秀山乡已实现所有社区民生小铺全覆盖。今年，秀山乡
将再新增4家民生小铺。“这4间民生小铺都各有特色，比如，设
在常石集团附近的那家，因为那里新居民较多，我们会专门针
对新民居提供设施和服务。”秀山乡党委副书记赵琪海告诉记
者，4家民生小铺目前都已进入设计阶段，今年七八月将陆续
开门迎客。

民生小铺升级：不仅能借工具还能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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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点点滴滴

通讯员 周仁俊 徐艳媚

本报讯 一名外国籍女子因非法入境被平阳警方拘留。在
监区的日子里，她每天画一幅漫画，她说：“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很感谢这里的警察，这些画就是我的谢谢。”

这名女子叫莉莉，再过几天就要被遣送回国了，她数着在
拘留所的日子，心里明白自己待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她
说她回国后会怀念在拘留所的时光，“这里的警察都很好，每天
都会找我谈心，我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平阳话”。

不过，之前刚进拘留所时，19 岁的莉莉心里又害怕又忐
忑。身处异国他乡的她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不愿与人交流沟
通，整天以泪洗面，还茶饭不思。

于是，管教民警经常找莉莉聊天，引导她积极配合管理、接
受教育。交谈中，了解到莉莉十分喜欢画漫画，为消除她内心
的孤单寂寞，管教民警为她提供了白纸和笔。有了纸和笔，莉

莉 便 投 入 地
画了起来，半
小 时 左 右 就
能 完 成 一 张
人 物 漫 画 。
渐渐地，莉莉
原 本 封 闭 的
心灵打开了，
人 也 开 朗 起
来，愿意融入
监 区 的 集 体
生活，还主动与管教民警、室友交流沟通。

据了解，平阳县公安局拘留所坚持“以人为本”管理模式和
“人性化”教育方式，有效解决在押人员的日常困难，消除他们
的对抗情绪，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促进教育转化，取得了良好
社会效果。

诉讼便利落到实处
私人定制立案服务

通讯员 周静 纪承伟

本报讯 日前，乐清法院立案庭2位法官来到当地
较为偏远的大荆镇，为年近八旬且腿脚患疾不能行走
的张大爷上门办理立案手续，张大爷和老伴连声向法
官道谢。

张大爷一直居住于大荆镇，因祖宅与隔壁邻居马
某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委托老伴到法院办理立案手
续。法院需要核实张大爷本人是否具有真实的起诉
意愿及授权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因此要求张大爷亲自
到场办理立案手续。不过，了解到张大爷的实际困难
后，法官主动上门办理立案手续。

乐清法院立案庭在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工作量大
增的情况下，仍深挖诉讼服务内容，为有特殊需求的
当事人量身打造上门立案、远程立案和预约立案等可

“定制”服务。
合肥的张律师向乐清法院邮寄了相关立案材料，

经书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后法院通知张律师来院办理
立案手续。考虑到代理人路途遥远，法院提供了预约立
案服务：根据张律师的行程安排，预留了立案时间。

据悉，乐清法院还将陆续推出二维码、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官方网站等多项立案渠道服务，并实现线
上预约对接功能，真正做到“数字”服务、“智慧”服务。

走进中学以案释法
细细讲解身边案例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南派出所民警来到南城
中学，讲解当地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例，通过以案释法，来警
醒中学生要遵守法律。图为民警分发法治宣传资料。

外籍女子每天画画感谢拘留所民警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7日

（2017）浙0481民初1647号
蒋 冬 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1198512200038）：本院受理原告曼斯顿电梯
（浙江）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
你归还借款本金50000 元、利息14460 元，并自2017
年2月8日起以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
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直至全部本
息偿还完毕为止。自本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
定于2017年7月14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341号

梁亚萍：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嘉 兴 海 宁 支 行 与 被 告 梁 亚 萍 金 融 借 款 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481 民 初 534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令：

被告梁亚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借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含罚息）6258元、复利143.76元【利
息（含罚息）及复利已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后按
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2428元，由被告梁亚萍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梁亚萍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给
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342号

李如浓：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嘉 兴 海 宁 支 行 与 被 告 李 如 浓 金 融 借 款 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481 民 初 534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令：

被告李如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借款
本金100000元、利息5248.33元、复利110.46元【利息
（含罚息）及复利已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后按合
同约定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2408元，由被告李如浓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李如浓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给
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345号

陈卫飞、梁亚萍：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
陈卫飞、梁亚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
53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陈卫飞、梁亚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皮革
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借款本金 100000 元、利息
5865.89元【利息已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后的利
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以年利率24%为
上限）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 2417 元，由被告陈卫飞、梁亚萍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卫飞、梁亚萍负担，在判
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237号

凌木良：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与被告凌木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含
罚息、复利）8924.6元（利息暂计至2017年1月18日，
以后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冯去英、陈豪东、吴胜平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由冯去英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246号

潘智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与被告潘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75000元及利息（含
罚息、复利）2865.38 元（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以后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冯去英、陈豪东、吴胜平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冯去英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248号

凌国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与被告凌国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含
罚息、复利）5652.83 元（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以后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
午9时4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冯去英、陈豪东、吴胜平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冯去英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699号

吴军、安美红：本院受理原告廖建勇与被告吴
军、安美红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569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吴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廖建勇价款120000元及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2994元，由原告负担294元，被告吴军负担270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吴军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975号

郑文忠：本院受理原告黄建方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481 民初 59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黄建方货款
144000 元及利息损失。诉讼费 5100 元，由你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451号

郭献国（身份号码332623196611127119）、郭
亚运（身份号码33108119900823911X）：本院受理
原告郁芬兰诉被告郭献国、郭亚运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二被告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645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郭献国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郁芬兰借款500000元，支付
利息2000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0月17日止，其后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被
告郭亚运负连带责任。受理费、公告费，由二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238号

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31450672226）：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志达
纺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
告诉请：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7080元。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纪
昌、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议庭。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洲泉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103号之一

蔡范恩、洪林、安吉县老蔡竹木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晏绪芳与被告蔡范恩、洪林、安吉县老蔡竹
木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71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40号

齐荣来：原告叶刚诉被告齐荣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支付
借款人民币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29日

起按年利率6%计算款清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6月15日上午9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8071号

金世亮：本院受理原告郭小艳诉被告金世亮、金
霄、何丽莎、宋苗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四被告归还
借款6万元；2、四被告付利息损失（自2016年10月2
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400元，此的仍
按月息2分计算到款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四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
日期为答辩期满起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定于2017年6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35号

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瓦
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
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依法作出（2016）浙
0702 民 催 3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宣 告 票 号 为
1020005224262756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705号

胡琦：本院受理原告叶益通与被告胡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1705号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731号

盛营政：本院受理原告吴宇鑫、李智琴诉被告唐
世民、盛营政、金华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上诉人唐世民就
（2016）浙0702民初8731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